
乐至县人民政府
关于琼江、大清流河流域（资阳段）生态环境
保护情况专项审计调查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

报 告

县人大常委会：

2023年 9月 7日至 11月 8日，资阳市审计局派出审计组对

我县开展了琼江、大清流河流域（资阳段）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专

项审计调查，并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。根据《资阳市审计局关于

乐至县人民政府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的提示函》《资阳市审计

局专项审计调查报告》（资审资环调报〔2023〕3号）等文件要

求，县政府高度重视，全面落实审计整改主体责任，深刻分析原

因，积极采取有效措施，务实推动问题整改。按照《四川省审计

整改结果公告办法》要求，现将整改情况报告如下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工作推进情况

（一）强化思想认识。为把审计整改各项工作落到实处，按

照规定节点完成整改要求，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问题整

改工作，县委、县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研究整改工作 2次，对审计

报告反馈问题逐条分析问题原因，科学制发整改工作方案。根据

水质变化趋势向县级河长和相关部门发送管控提示单 3次。

（四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全县上下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为指导，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“绿水青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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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提高职能部门的思想认识和责任意识，形

成了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，确保问题得到有效整

改落实。

（三）强化整改推动。立行立改类问题，严格对照审计要求

时间节点，按期整改到位；分阶段整改类问题，明确阶段目标，

稳步推进整改；持续整改类问题，制定工作计划，倒排工期加快

整改。对整改情况常态化开展督查，每月更新整改进度。截至目

前，1个立行立改类问题全部整改到位，3个分阶段整改类问题、

2个持续整改类问题正按时序推进整改，整改工作整体推进有力，

成效明显。

（四）强化督导考核。把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纳入目标绩效考

核内容，对水质未改善、问题整改不力、没有完成水质管控工作任

务的扣减目标考核分值；对符合约谈条件的及时组织开展约谈，并

根据约谈情况启动追责问责。

二、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

（一）关于贯彻执行上级决策部署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

问题：未完成 2023 年 1-8 月国控断面逐月稳定达标目标，

且水质较以往年度有所反弹。

整改情况：已完成整改。一是强化理论宣传学习。在常务会

上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

精神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学习。二是强化问题整改落实。建

立了蟠龙河流域水产养殖尾水排放申报制度，严格落实专人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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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报告制度，实行错时错峰排放，确保养殖尾水不直排入河。利

用渔业补助项目开展蟠龙河流域水产养殖尾水治理 300亩。三是

强化巡查改善水质。问题整改以来，我县各级河长对蟠龙河开展

巡查 600余次，开展水质加密监测 50余次，分析水质变化趋势

20 余次，精准强化农业面源污染、城镇污水处理厂运维管护、

河道岸线清漂等水质管控措施。2023 年 9 月至今，蟠龙河元坝

子断面实现逐月稳定达标。

（二）关于专项资金分配使用和项目推进情况

问题 1：应拨未拨环保治理相关项目资金 1253.02万元。

整改情况：正在整改。一是已制定完成乐至县涪江流域农村

生活污水治理项目、乐至县蟠龙河水库综合整治及生态修复项目

资金拨款计划表。二是已新增拨付乐至县涪江流域农村生活污水

治理项目 30万元，乐至县蟠龙河水库综合整治及生态修复项目

50万元。计划在 2024年 6月底拨付 400万元，2024年 12月 15

日前拨付完成两个项目应拨资金 853.02万元。

问题 2：4个生态修复治理项目推进缓慢，影响流域水环境

提升治理。

整改情况：正在整改。一是蟠龙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制定

倒排工期计划，并完成乐至县蟠龙河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下闸蓄水

阶段验收工作。二是蟠龙场镇段防洪治理工程已主体完工，问题

整改以来新增拨付资金 75万元，计划 6月底完成收尾工作。三

是琼江河生态修复项目已完成项目招投标等工作，目前已进场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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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。四是蟠龙河流域石佛段河道综合整治项目已制定倒排工期

表，计划在 2024年底完成项目建设及验收工作，目前已完成建

设内容 60%。

三、下步整改计划

（一）坚决扛起政治责任，紧盯水质达标目标。我县将以本

次审计问题整改为契机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认真贯彻落实市委、

市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决策部署，强化责任落实，

坚持把小流域综合治理工作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，严格落实省

市下达的断面水质逐月稳定达优良目标任务，坚持水环境质量巩

固提升为核心，一手抓控污减排，一手抓扩容增量，以污水处理

提质增效、农业面源污染防治、生态修复综合治理为重点，坚持

标本兼治，推动全县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

（二）坚决遵循“四不”要求，提高水质管控力度。一是加

强畜禽养殖、水产养殖尾水、种植业等农业面源污染防控，落实

提前报备和尾水错峰排放制度；及时清淘检查井、隔油池、化粪

池，避免管网堵塞造成生活污水溢流，坚决做到污水不下河。二

是常态化开展河湖漂浮物打捞、河岸垃圾清理，禁止带水稻草、

谷桩无序堆放，避免垃圾入河，加强流域沿线垃圾收运设施检查，

杜绝生活垃圾及渗滤液入河影响水质的问题，坚决做到垃圾不乱

倒。三是始终抓实河长制管控、枯水期管控、入河排污口管控，

扎实开展清河、护岸、净水、保水四项行动，深化农村面源污染、

企业污染专项治理，坚决做到治理不停歇。四是坚持“严”字当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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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流域沿线涉水企业监管，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对不落实治污主

体责任、违法排污、消极应对、阻碍问题整改的企业和责任人，

坚决做到执法不手软。

（三）坚决落实“三保”举措，夯实水质改善支撑。一是坚

决保障设施设备稳定运行。强化乡镇污水处理厂、千村示范工程

等运行维护，督促运维单位加强日常运维管理，提高进出水水质

监测频率，确保稳定达标排放。二是坚决保障藻类污染不再爆发。

结合流域现状合理设置拦河围隔严控蓝藻爆发，对死亡藻类及时

进行打捞，防治水体恶化，充分掌握各主要节点水质水量及下泄

流速，动态实施水量下泻，确保抑制藻类污染。三是坚决保障落

实管控责任。严格落实琼江审计整改方案，完善常态巡查督导机

制，采用“四不两直”方式进行暗访督查，对工作进度缓慢、问题

推进滞后的单位及时预警、通报，确保问题得到有效整改。

乐至县人民政府

2024年 4月


